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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高明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刘高峰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宋冰河 

电话 0317-5585888 

传真 0317-5585888 

电子邮箱 dongmi@msdglass.com 

公司网址 www.msdglass.com 

联系地址 河北省河间市新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39,111,762.33 156,817,019.26 -11.2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9,622,939.97 123,933,066.11 -3.4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2.21 3.44 -35.7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9.91% 23.69%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4.06% 20.86%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08,642,505.81 179,314,883.61 -39.4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7,833.11 19,874,294.46 -93.4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62,046.91 18,598,449.21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55,356.26 22,783,652.87 -80.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04% 17.13%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0.29% 16.03%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56 -96.43%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2,599,678 34.95% 6,291,549 18,891,227 34.9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7,792,022 21.61% 3,896,011 11,688,033 21.61% 

      董事、监事、高管 22,630 0.06% 14,080 36,710 0.07% 

      核心员工 273,691 0.80% 162,499 436,190 0.81%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3,452,964 65.05% 11,734,772 35,187,736 65.0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3,385,067 64.86% 11,692,534 35,077,601 64.86% 

      董事、监事、高管 67,897 0.19% 42,238 110,135 0.2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36,052,642 - 18,026,321 54,078,963 - 

     普通股股东人数 87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高明亮 17,177,089 8,588,545 25,765,634 47.6445% 19,327,601 6,438,033 

2 高天亮 14,000,000 7,000,000 21,000,000 38.8321% 15,750,000 5,250,000 

3 谭玉林 2,175,211 1,087,605 3,262,816 6.0334% 0 3,262,816 

4 袁斌霞 1,000,000 500,000 1,500,000 2.7737% 0 1,500,000 

5 李信 315,790 157,895 473,685 0.8759% 0 473,685 

6 吴芳 300,000 150,000 450,000 0.8321% 0 450,000 

7 翟树增 200,000 100,000 300,000 0.5547% 0 300,000 

8 北京望众 137,828 68,914 206,742 0.3823% 0 206,742 



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9 吕跃强 106,163 53,082 159,245 0.2945% 0 159,245 

10 高拓 105,264 52,632 157,896 0.2920% 0 157,896 

合计 35,517,345 17,758,673 53,276,018 98.5152% 35,077,601 18,198,417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股东高明亮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5,765,6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64%；股东高天亮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 21,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83%。二人为兄弟关系并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86.48%的股

份。高明亮、高天亮为一致行动人，共同构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一）会计政策的变更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 

经公司管理层批准，自 2022 年 1 月 1 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会〔2021〕35 号）

中“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

理”相关规定，以及“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相关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

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对报表项目和金额无相关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 

经本公司管理层批准，自 2022 年 1 月 1 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中

“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相关规定，以及“关于企业将

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相关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

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对报表项目和金额无

相关影响。 

（二）会计估计的变更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三）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四）2022 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或准则解释等涉及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 

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或准则解释等不涉及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调整。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请填写具体原因√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无。 

（二）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无。 

（三）反向购买 

无。 

（四）处置子公司 

1.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的情形 

无。 

（五）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无。 

（六）其他 

无。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